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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宜昌市城市公园管理办法》是2023年市政府规章制定计划项目，市司法局会同市林业和园林局起草了文稿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办法的必要性
一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举措。建设公园城市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首次提出的对城市建设发展的新理念。近年来，市委市政府不断提升城市建设水平，依托各级公园和开敞空间，打造城中带园的宜居城市，认真践行建设公园城市的重要理念。制定《办法》是全面落实贯彻市委第七次党代会“建设具有国际范、山水韵、三峡情的滨江公园城市”的精神，加快建设具有宜昌特色的城园相融的“公园城市”，高质量城市发展新形态的重要保障。
二是完善本市城市管理制度建设的需要。目前有关城市公园的规定分布在城市绿化、市容环卫、环境噪声等法律法规中，内容不全面、不具体。我市制定的涉及城市公园管理的地方性法规《宜昌市城区重点绿地保护条例》保护对象是纳入重点绿地名录的位于城区的城市公园，保护的范围未达全市行政区域。《条例》管理的侧重点是保护绿地，无涉及公园规划、建设、管理等内容，且对当前较为普遍的机动车、电动自行车擅自入园、随意摆摊经营等没有管理措施,制定《办法》是完善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制度补充。
三是建立健全城市公园管理相关制度的需要。目前，我市已建成综合性公园40个，其他社区公园、小游园、专类公园等共308个，为改善我市生态环境、保护生态资源、防灾避险等发挥着重要作用，也是广大市民休憩、游览、锻炼的重要户外场所。我市公园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，但也曝露了公园规划和建设、管理与服务措施不健全等一些亟需完善和解决的问题。通过制定《办法》巩固公园建设成果，管理和服务更加科学，为推动我市城市公园事业发展，奠定坚实可靠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。
二、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要内容
《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五章四十三条，从城市公园规划和建设、管理和服务、法律责任等五个方面建立完善的制度措施。
（一）明确适用范围和部门职责
《办法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园的规划、建设、保护和管理，明确了城市公园的定义。规定了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城市公园的管理职责。政府投资建设与非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园管理机构、单位的确定方式。对城市公园实行名录、分类和分级管理。
（二）建立公园规划和建设管理措施
《办法》规定了制定公园建设和保护专项规划的部门及其责任，完善了编制专项规划的要求，细化了编制公园设计方案要求。科学设计公园建设，按建设步骤对公园内各类建构筑物建设、开发地下空间、海绵城市功能、设置各类设施等明确了相关要求。按照基建程序规定，对公园建成完工的综合验收提出了相关要求，强调了公园的命名与改名程序。
（三）完善公园的管理与服务
《办法》对公园服务与管理做了精细化规定。规定了城市公园管理服务单位的管理职责。从提升服务质量、加强管理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。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园配套服务领域开展配套经营服务。针对公园内小商小贩，制定了管理措施。为加强公园安全管理，细化了公园安全管理措施，分别从安全管理制度、设置警示标识、配置消防器材、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方面进行规范。针对公园举办的影视拍摄等活动，规定了应与公园管理服务单位签定协议，确定注意事项和义务。对公众比较关心的噪声控制、车辆随意入园、犬只管理、草坪开放等事项也作了相应规定。对在公园内不文明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设置了禁止性规定。
（四）设定法律责任
《办法》对违反城市公园管理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。主要是车辆擅自进入公园，私设摊位、游商兜售，使用明火、在非指定区域垂钓、祭祀、露营等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。
